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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 

一、有關地方自治本質之學說有所謂固有權說、承認說、人民主權

說以及制度保障說，請分別說明其內涵。我國實務上對地方自

治本質之見解係採何種學說，請舉例並加以說明。 

 

地方自治，指地方自治團體居於公法人之主體地位，處理地方事務

之自主決定權，其內涵包括「自律」及「自主」，不受中央之恣意

侵害，其本質之學說，區分為固有權說、承認說、人民主權說以及

制度保障說，分述如下： 

(一)固有權說 

1.意義： 

地方自治團體雖存在於國家之內，然其享有之地方自治權係地方

之固有權，而非國家所賦予之，也因此強調先有地方後有國家，

由地方組成國家，而國家行使公權力之權限，是由地方賦予的，

因此若未賦予之權限，則推定仍屬於地方團體之固有權限。 

2.內涵： 

將地方自治團體的權限以歷史事實觀察之，將地方先於國家存在

的事實，認為地方自治團體的權限保障應較為優越，但法制實務

上，我國地方自治仍基於國家法律規範授權，故非採固有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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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說（授權說、委託說） 

1.意義： 

國家主權單一且不可分割，地方自治權限是由國家所賦予而取得，

為國家主權之延伸。之所以國家權限部分由地方行使，只是因地

制宜，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只是國家暫借，權宜性交由地方行使，

權限本身仍由國家所有。 

2.內涵： 

由於國家事務及權力作用為國家所固有之主權，惟基於各地「因

地制宜」之考量而授權地方自治團體代為行使權限，也因此強調

國家權限下放地方，因此主要強調先有國家後有地方政府。但此

說弱化了地方自治團體的獨立性，長期而言並不利於地方發展，

故我國亦不採之。 

(三)人民主權說 

1.意義：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存立，是以保障人權為其終極目的，體現

國民主權之意旨，地方自治團體係獨立於國家之次級主權。此說

為日本通說。 

2.內涵： 

20 世紀中葉之市民運動浪潮，強調中央、地方事務之分配，就人

權保障之事項，在權限分配上採地方優越原則，且在地方自治制

度保障上尚應包括住民的參加權以及知的權利，在地方自治保障

上更為強調人的存在，而基於住民的主體性，將大量事務下放地

方自治團體，使得由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處理，以期該地方自治團

體的住民可以自主作成諸多決定。 

(四)制度保障說 

1.意義： 

地方自治團體是因歷史因素所形成之政經社文制度，為憲法所保

障，國家有義務確保地方自治制度的實現，因此不容國家以任何

法律加以限制，且需要積極形成有利於地方自治發展的制度空間。 



 

2.內涵： 

德國威瑪憲法制定者 C.Schmitt 所主張之理論，主張此說者認為地

方自治權與基本權相當，故以憲法對自治權與制度提出保障，不

得以法律予以廢止或任意侵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核心領域。 

3.我國亦認地方自治權及其本質應受制度性保障。大法官在釋字第

550 號及釋字第 498 號解釋文中均明文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

之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亦受憲法制度保障，得自主決定事務之處

理。 

二、依憲法及法律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自治團體間，若發生

權限、事權及自治監督爭議時，有那幾種解決模式？請說明之。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區分為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且地方

自治團體受有制度性保障，就其權限、事權及自治監督爭議之解決

模式，分述如下： 

(一)權限之憲法分配 

1.憲法第十章明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列舉事項： 

(1)憲法第 107條規定之條文明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2)憲法第 108條規定之條文明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

縣執行之事項。 

(3)憲法第 109條規定之條文明定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

行之事項。 

(4)憲法第 110 條規定之條文明定由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2.又依憲法第 111 條規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

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

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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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權爭議之解決模式 

1.依地方制度法第 77 條規定： 

(1)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

議決之；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

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 

(2)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

解決之；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解決之；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 

(3)依上開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之爭議，為肇因於中央與地方之

權限劃分與內容缺乏明確規範，或因地方自治團體地位所衍生

之自治權限範圍之爭議，因涉及中央與地方事務分配之高度政

治性問題，交由立法院院會議進行政治性處理；各地方自治團

體間之事權爭議，則應透過上級自治監督之行政機關解決爭議，

是為其監督權之行使方式。 

2.依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規定，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

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

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三)自治監督爭議之解決模式 

1.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規定： 

(1)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

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

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2)自治法規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縣政府予以函告。委辦規則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

函告無效。 

(3)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

司法院解釋之。 



 

2.又依地方制度法第 43 條規定： 

(1)地方自治團體議決之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

法規等上級機關法令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律、

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2)議決事項無效者，除總預算案應依第四十條第五項規定處理外，

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行政院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

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

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 

(3)地方自治團體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3.另依釋字第 527 號意旨： 

(1)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機關

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自

治法規，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

觸者無效。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三十條第五項均有：上

述各項情形有無牴觸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係指

就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

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

依各該條第四項逕予函告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 

(2)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見時，應視受函告無

效者為自治條例抑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

關或行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

令。 

4.綜上所述，地方自治法規及自治事項牴觸中央或上級機關法令者，

由各該上級機關函告無效，係一監督處分。地方自治團體對該監

督處分持不同意見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